
臺北市政府 89.03.22. 府訴字第八八０七一五四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代　理　人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右訴願人因財團法人申請設立許可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九月七日北市松民字

第八八二一八四一三００號書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理。

　　　　事　　實

一、緣本件觀音佛祖（管理者：○○○）所有臺北市內湖區○○段○○小段○○等地號土地

　　，部分為內湖區○○號公園綠地工程用地，經本府地政處於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

　　告徵收，其地價補償費及加成補償費計一０六、二三五、九五三元；部分為基隆河成美

　　橋至南湖大橋段河道整治用地，經該處於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告區段徵收，其地價補

　　償費計六、二九０、二五六元，二筆補償費均因受領遲延經該處分別以七十八年度存字

　　八二五七號及八十四年度存字第三七八三號提存書提存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存所，惟

　　查觀音佛祖原管理人林○○於提存前死亡，該處乃將上開款項辦理取回並暫存本府補償

　　地價專戶在案。

二、訴願人以其係○○派下與各房輩份最高之○○○、○○○、○○○、○○○等五人籌組

　　「財團法人○○公業」俾領取上開二筆徵收補償費，並以該財團法人籌備代表身分，於

　　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委任○○○律師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嗣經原處分機關審核

　　以八十八年九月七日北市松民字第八八二一八四一三００號書函認其申請資格與規定不

　　符，檢還原送文件。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十一月三

　　日及十二月十七日分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三條規定：「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省（市）為省（市）政府業務有關之廳、處、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八條規定：「財團法人之設立，其財產總額須達於足以達成其設立目的為準。前項財產

　　總額之最低數額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八十二年四月八日北市民三字第一０五四二號函：「主旨：檢送內政

　　部新修正『申請籌組宗教財團法人須知』一冊，並自即日起增列受理宗教財團法人基金

　　會之申請業務......說明：一、依內政部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82)內民字第八二七四



　　三三七號函辦理。二、按有關受理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之申請業務經內政部核定，全國

　　性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由內政部主管，須有捐助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基金（現金）存款

　　始得設立，其主事務所擬設於本市者逕向本局申請再轉陳內政部核辦。至由本局主管之

　　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應有捐助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基金（現金）存款，其申請案件並

　　向擬設主事務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經審核無訛後再送本局核辦。」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依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三條規定，財團法人在臺北市之主管機關為市府民政

　　　局，原處分機關於受理財團法人設立申請後，無論審核結果為何，均應轉報民政局核

　　　定，其逕行駁回之處分，顯已逾越法定權限。

（二）○家為祭祀十六世祖○○○，於日據時期即成立祭祀公業○○（至臺灣光復地籍資料

　　　始漏列「祭祀公業」），今因政府強制徵收，祭祀目的難以為繼，○○原管理人○○

　　　○亦已死亡，申領徵收款又有時效限制，乃由○○派下五人依現行法令籌組「財團法

　　　人○○公業」，並選任訴願人為代表人，期能領回○○所有土地被市府地政處徵收之

　　　補償費，是○○與「財團法人○○公業」係具有財產與目的上之同一性，二者應屬同

　　　一主體；惟後者係依我國法制申請設立，性質上應屬新設立之財團法人，與由祭祀公

　　　業轉型之財團法人無涉，原處分機關之認定實為誤解。

（三）原處分機關以臺北市設立財團法人財產總額最低標準為一千萬元，認訴願人申請設立

　　　「財團法人○○公業」僅由訴願人捐助二十萬元不符規定，卻未提出法令依據；且本

　　　件○○可領得土地徵收補償費計一億餘元，訴願人申請設立之財團法人五位董事應繼

　　　分總額遠逾上開最低數額，以此作為捐助基金實足以達成財團法人設立目的。

（四）又祭祀公業土地之處理，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十九點規定適用土地法第三十四

　　　條之一規定，僅須派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同意即可，並無全體同

　　　意之必要；而新設財團法人依規定本毋庸申報派下全員名冊，且財團法人係以財產為

　　　其成立基礎，俟設立完成後，始准許派下員向董事會辦理登記，是原處分機關要求訴

　　　願人於申請設立時即檢具「全體派下員同意捐助證明書」，顯屬本末倒置，於法無據

　　　。

三、卷查原處分機關前以八十八年九月七日北市松民字第八八二一八四一三００號書函復知

　　訴願人代理人○○○律師，認訴願人申請設立財團法人資格與規定不符，並檢還原送文

　　件，係依據本府民政局八十二年四月八日北市民三字第一０五四二號函及該局八十七年

　　六月編印「如何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規定收件辦理；惟按前揭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

　　督準則第三條規定，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在臺北市為本府民政局，是原處分機關於受理

　　本件申請案後，認定訴願人資格不符規定而為退件之處分，即應以民政局名義為之，原

　　處分機關逕以其名義退件，姑不論處分是否妥適，行政管轄終究難謂適法。從而，原處



　　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三　　月　　二十二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決行


